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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法律视角来看，“第三方测评”是一种具有较强自治性的民商事法律行为，对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具

有一定的参考性意义。基于对“第三方测评”体验式调查数据的整理和归纳，可总结出“第三方测评”

现存的三大普遍性问题：缺乏客观科学测评标准、疑似虚假测评现象频出、存在“以商养测”现象，并

且分析其产生的内在动因。针对于此，本研究建议从宏观和微观两层面对“第三方测评”进行规制，宏

观层面：厘清公私法协同的“第三方测评”法律规制框架，加强行政立法以促进市场监管；微观层面：

互联网平台要加强对“第三方测评”结论的审核和管理，消费者要提升自主综合比对各类产品的能力，

希冀为促进“第三方测评”全新业态健康持续发展，营造科学、良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氛围作出贡献，

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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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legal perspective, “third-party evaluation” is a kind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egal beha-
vior with strong autonomy,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onsumers’ purchasing 
behavior. Based on the collation and induction of the experiential survey data of the “third-party 
evaluation”,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three commo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hird-party evalu-
ation”: the lack of objective scientific assessment standards, the occurrence of suspected false as-
sessment, the existence of “evaluation by business” phenomenon, and analyzes the internal causes 
of its gener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study proposes to regulate the “third-party evaluation”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At the macro level, clarify the legal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third-party 
evaluation” coordinated by public and private laws and strengthen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to 
promote market regulation. At the micro level: Internet platforms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view 
and management of the “third-party evaluation” conclusions, and consumers shoul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various products. It is hoped to contribute to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business form of “third-party evaluation” and 
create a scientific and good atmosphe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and the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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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三方测评”通常是指未取得国家检验资质认定以及未取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

组织或者个人，宣称通过自身测评或引用对比专业检测结果、分析调研数据、表达主观使用感受等方式

对商品的质量、功能、设计、成分、服务、性价比等方面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并将结果以图文、视频

或直播的形式在自媒体平台上进行发布推广，为消费者提供购买参考[1]。“第三方测评”本质上并非是

公共鉴定式的效果公示，其具有更强的互动性、传播性和非官方性，是一种典型的民商事行为，具有意

思自治的鲜明属性。对于“第三方测评”主体而言，为其背书的是个人媒体流量，但其实质乃品牌方商

业宣传的一种形式拓展，会干预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行使[2]。“第三方测评”主体并非是完全依附听从

于品牌方的宣传工具，而是具有自身能动意志的测评者。 
“第三方测评”作为近年兴起的新兴现象，由于监管缺失等多方面原因，常常出现部分测评方利用

法规空白，发布虚假测评以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情形。 
不合理的“第三方测评”会导致不同指向的损害，一方面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另

一方面则会损害商家的商业信誉，降低其社会评价；会对公正、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造

成严重影响。因此，分析并解决第三方测评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塑造健康的市场氛围和保护消费者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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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益[3]。 
现有研究已经逐步展开对第三方测评这一特殊商业现象的规制模式的探索，但仍旧停留在现象的解

释层面，且无法脱离传统理论的框架，忽略了此种现象在现实运作中存在的障碍和问题，未能提出与问

题配套响应的解决措施。本研究在利用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下称“中消协”)于 2022 年 12 月发布的

《“第三方测评”对消费者权益影响调研报告》中有关数据的基础上，结合海量实际案例，充分挖掘“第

三方测评”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而精准施策，寻找多方合力规范“第三方测评”，以期为营造科学、

良好、健康的互联网经济发展氛围作出贡献，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 
中消协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组织。2022 年 12 月，中

消协发布了《“第三方测评”对消费者权益影响调研报告》，其中包含了“第三方测评”体验式调查。该项

调查以第三方测评自媒体账号为研究对象，抓取粉丝规模较大并比较活跃的第三方测评自媒体账号，由监测

人员对各账号在 2022 年 1 月到 11 月期间发布的作品进行跟踪、识别、判断并做标记。在前期摸排的基础上，

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测评平台共 12 个，总调查样本量为 350 个。因为“第三方测评”账号主要集中在社交属

性强的互联网平台，所以不同平台抓取的调查样本数量存在差异。实际调查样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Experiential investigation of sample distribution of each Internet platform 
表 1. 体验式调查各互联网平台样本分布 

序号 平台名称 样本数量 占比 

1 抖音 70 20.0% 

2 微博 55 15.7% 

3 小红书 55 15.7% 

4 快手 50 14.3% 

5 B 站 45 12.9% 

6 西瓜视频 35 10.0% 

7 微信平台 10 2.9% 

8 知乎 6 1.7% 

9 得物 6 1.7% 

10 拼多多 6 1.7% 

11 淘宝 6 1.7% 

12 京东 6 1.7% 

总计  350 100% 

资料来源：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官方网站。 

2. 实证探索：“第三方测评”现象的现存问题 

2.1. 缺乏客观科学测评标准 

在本次体验式调查中，测评标准类问题是最常见的问题类型，在 350 个账号中占比为 93.1%的测评

账号有类似问题。测评标准类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缺乏测评标准，多表现为“第三方测

评”账号通过介绍单一产品的外观、功能、价格，并直接或间接表达使用感受，给出对相关产品进行推

荐或不推荐的建议，实质为依靠主观感受而进行的“种草”；二是自立测评标准，多表现为测评账号依

据个人意愿设立测评标准，测评标准的设置严谨性较差，测评内容主观引导性较强，缺乏科学、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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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三是测评标准前后不一致，多表现同一账号针对相同品类商品采取多种测评标准，导致测评结果

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形。 
在“第三方测评”过程中，测评账号选择购买专业实验器材或与实验室、检测机构进行合作的仅占

8%。少数测评账号由于博主是相关专业出身，对所测评领域具备较好的知识储备，测评作品同时也更倾

向与专业机构合作，用数据说话。但多数测评账号通常以“购买商品、产品功能展示、实物测试(缺乏或

自立标准)、使用感受、避雷推荐”为主要测评流程。实际测评过程中，每个测评流程由于严谨性不足均

可能产生一定误差，导致测评结果的主观导向，缺乏科学支撑。 

2.2. 疑似虚假测评现象频出 

调研发现，仍有 35.7%的测评账号存在疑似虚假测评问题，疑似虚假测评类问题对消费者的利益损

害更大，疑似虚假测评结果会导致消费者错误判断，其购买商品与实际预期不符，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疑似虚假测评类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夸大宣传，多表现为测评博主在作品中使用绝对性

词语，放大产品功能、功效，对消费者造成误导；二是测评产品与实物不符，多表现为博主在测评作品

中介绍的商品各项数据、功能等与消费者实际购买商品不一致的现象；三是不正当竞争，多表现为测评

博主在作品中缺乏科学的测评体系和数据支撑，以偏概全，依靠主观评价，故意诋毁某一商品的现象。 

2.3. 存在“以商养测”现象 

调研发现，如图 1 所示，55.7%的账号存在商测一体、以商养测类问题，表现为在作品中以不同的方

式进行广告植入，如作品中放置购物车、电商平台跳转链接、口播推荐等，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部分

测评作品缺乏中立性，测评结果不客观，以致误导消费。在所有测评作品中，如图 2 所示，具备商业推

广性质的作品有 12,994 条，占比约为 31.3%，单个“第三方测评”账号约每三条测评作品中有一条为商

业推广性质作品。 
与检测检验机构不同，“第三方测评”账号通常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支持测评行为，基于测评而产

生的商业性推广通常是维系测评账号运作的资金基础。测评账号通过商业推广形式使“第三方测评”实

现变现，但同时也使其处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尬境地。 
 

 
Figure 1. Have commercial evaluation account quantity 
proportion 
图 1. 具备商业性质的测评账号数量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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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Have commercial evaluation work quantity 
ratio 
图 2. 具备商业性质的测评作品数量比 

3. 对策调试：多主体合力规范“第三方测评” 

“第三方测评”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民商事法律行为，牵涉主体具有复合性，涉及到“商家–测评

者–消费者”三方主体。故“第三方测评”的良性健康发展，实质上需要多主体的协调配合[4]。各方需

充分发挥优势和承担职能，形成衔接畅通、分工明确、运作高效“第三方测评”管理和监督体系，充分

释放“第三方测评”这一全新业态在促进消费方面的积极效能。在具体举措方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

个层面进行探索。 

3.1. 宏观层面 

3.1.1. 厘清公私法协同的“第三方测评”法律规制框架 
规制“第三方测评”能够适用的法律规范较为丰富，既包括具有私权保护属性的民法典，也包括具

有公法规范属性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典型的经济法；既包括具有基本

法地位的民商法规范，也包括行政法规层级的诸如《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等许多行政法规范，形

成了从私法到公法、从法律到法规的层次丰富的规范体系[5]。 
立法层面，现有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的审判意见已经较为完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秩序。但在审

判实践中，第三方测评作为新兴事物，对于既有法律规则的适用较为混乱，缺乏具有整体性、体系性的

裁判思路指引。作为应对，本文基于既有的法律法规，通过裁量权的能动行使和裁判规则的灵活运用，

厘清公私法协同的“第三方测评”法律规制框架。 
第一，本文建议在法律适用时以私法规范为前置，公法规范为补充，其追求是私权保障的法治价值，

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先。 
私法层面，民法典作为典型的私法规范，对于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创设的买卖关系具有普遍性的调整

意义。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其可依据民法典有关财产权保护的相关条款主张权利，其强调

的是消费者和商家作为平等民商事主体，其合法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6]。 
公法层面，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具有公法属性的经济法，也有丰富

的法律条款可以纳入“第三方测评”的法律规制框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8 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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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

导消费者。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其规制的是虚假宣传行为。实践中常常有商家与第三方测评主体串通，利用测评主体的流量优势宣传产

品，模糊产品缺陷，夸大产品优势，误导消费者购买产品。作为应对，在消费者请求司法救济时，法官

可以通过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则，认定商家和第三方测评的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经济法对于各种典型的经济现象能

够进行妥当规制[7]。产品质量法第 58 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对产品质量作出承诺、保

证，而该产品又不符合其承诺、保证的质量要求，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与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

连带责任。”此条规定中设计的“生产者/销售者–社会中介机构/社会团体–消费者”的复合关系，与日

前“第三方测评”的主体关系构成类似，故可以采用相近的规制思路。 
第二，本文建议在适用法律规范的同时，兼采各个位阶法规范的优势和功能，充分利用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等行政法规范中丰富的制度路径。 
行政法规范层面，2023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下面简称“办法”)规定了

具有创新性、时效性的规制路径。办法第 9 条规定：“互联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

明其为广告。除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的情形外，通过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

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

其强调互联网测评不得模糊其广告性质，符合广告要件的，必须让消费者知晓，并适用更加严格的管理

标准。 
第三，本文建议充分结合司法审判的具体需要，将具体的指导性裁判规则和法律法规的灵活适用结

合起来，当法律法规的规定较为模糊时，运用补充性裁判规则进行填补。在丰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司法

机关已经总结出了指导司法裁判的宏观性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一)》第 9 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与他人签订的以虚构交易、虚构点击量、编造用户评

价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当第三方测评主体与商家串通，进行虚

假宣传以误导消费者购买产品时，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买卖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此时消费者做出订立

合同的意思表示是有瑕疵的[8]。同时，经营者需要承担因合同归于无效而产生的后果。 
综上，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经济法注重宏观经济秩序的调整，民法典则强调意思自治和私权保护，两

类制度旨趣不同的法规范相互补充、协调，可以对“第三方测评”形成妥当规制。立法层面，构建周延

完备的法秩序；司法层面，丰富各类法律规范在“第三方”测评领域内的具体实践，均是运用法律工具

规制第三方测评的应有之义。 

3.1.2. 加强行政立法以促进市场监管 
政府在市场监管领域能够从两个层面履行职能，一是立法层面，二是执法层面。立法层面，政府拥

有行政立法权，能够结合自身职能需要、结合本领域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行政法律规范，为“第三方

测评”的监管提供规范支撑和行为指南[9]；执法层面，政府应当运用审批许可让合格的测评主体进入市

场，并通过能动行使行政处罚权处理不符合市场规则的市场主体，起到惩罚、警示、教育作用，维护良

好的市场秩序。 
行政立法层面，政府应当与平台形成协同合作关系，发挥政府引领性优势和平台专业性优势，制定

具有指导性、可实施性的行业准则规范。规范既要符合政府监管职能的要求，更要符合“第三方测评”

的特殊性发展要求。出于激发市场活力的目的，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扶持和优惠补贴来激励测评主体在市

场合法行为。同时，政府可以运用负面清单管理，在给予测评主体充分自由空间的同时，淘汰那些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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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公正性、规范性的测评主体。在市场监管实践中，统一完善的管理性规范能够为第三方测评的

健康发展提供指导。 
首先，政府作为具有职能要求的监管主体应当主动设置市场准入门槛，防止各类无资质测评方“浑

水摸鱼”，扰乱市场秩序。在具体的机制层面，介于“第三方测评”具有典型的意思自治优势，应当在

推动其规范化的同时维持其自治性和灵活性，以保证有更加活跃、更加丰富的市场主体进入“第三方测

评”市场。政府相关部门应设置从事“第三方测评”活动的条件，运用申请审批制保证政府对第三方测

评的资格确认职能。同时，政府可兼采定期审查制、统一备案制等形式来保证政府在“第三方测评”出

现问题时，能够进行合理干预。此外，强化实名认证制度，规范“第三方测评”商事行为运作失范时，

政府能够进行溯源追责。 
其次，面对运行失范的测评主体，政府应当在比例原则的约束下，能动行使自己的行政处罚权。平

台限于自身局限对测评主体的管理和干预有限，无法做出更有警示性的矫正、惩罚措施[10]。政府应当对

严重违背市场规则的测评主体，在比例原则划定的合理空间内做出行政处罚。针对“第三方测评”的特

点，其既可以适用撤销许可、业务暂停等行为罚形式，也可以适用警告等名誉罚形式。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监管作为行政职能应当与法律法规这些指导性的法律规范形成有效衔接，避

免上下矛盾，以督促测评主体坚持尊法守法为行为指针。对于行政处罚此类对相对人权益有消极影响的

制裁性行为，更应当严格遵循依法原则。从立法到执法，政府相关部门通过丰富的制度路径履行自身职

能，督促测评主体严格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准则规范为指南来展开测评活动。 

3.2. 微观层面 

3.2.1. 互联网平台加强对“第三方测评”的审核和管理 
各互联网平台作为“第三方测评”的直接载体，能够对测评主体、测评内容进行直接审核和管理，

其虽然不具有政府的行政处罚权，但可以利用限流、屏蔽、警告、删除等形式对不正当“第三方测评”

进行处理。相比于利用司法救济途径和行政监管路径，平台直接审核和管理在处理不正当“第三方测评”

方面更加高效快速。 
介于粉丝量、点赞量等指标对于消费者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部分测评方为了获得营销噱头往往采用

雇佣粉丝等形式为自己“涨粉”，以夺得消费者信赖。对于平台而言，对于异常涨粉行为，应当及时审

查和管理，坚决打击通过雇佣水军、发布垃圾评论、刷量刷粉、参与刷榜等方式的非自然涨粉行为，确

保粉丝账号身份和测评评论内容的真实有效。 
审核方面，平台审核主要是内容审核。对于测评内容，平台应当严格按照政府制定的指导性规范和

细则化标准进行严格审核，对于主观臆测、虚假测评、不正当宣传等测评活动，应当进行拦截和限制发

布。对于已经发布且影响力较强的测评作品，应当主动定期审查，及时发现违规作品并做屏蔽和删除处

理。 
管理方面，平台应当畅通消费者的投诉渠道和建立完善的追责机制，对不实信息、夸大产品质量、

虚假数据等一系列虚假测评行为，建立从投诉反馈到处理处罚的一站式全流程覆盖，为消费者发起投诉

提供便利和保障。同时，平台应当督促测评账号严格遵守平台内电商营销规则，凡涉及商品链接、直播

带货等内容，均与所涉及商品同等管控，一经发现推销“三无”商品行为，平台将依规下架封禁相关商

品和作品，并对测评账号采取处罚措施。 

3.2.2. 消费者要提升自主综合比对各类产品的能力 
消费者在做出消费选择时，应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要对“第三方测评”产生依赖，而要将

其作为适当的辅助。处于发展初期的“第三方测评”市场鱼龙混杂，消费者往往会被部分注重营销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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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的测评方迷惑，做出不理性的消费选择。此种情形下，消费者应当在充分享受丰富测评资源的同时，

注重同类产品之间的优势比较，而非对于有流量测评方的盲目跟风，选择性价比较高、适合自己的产品

[11]。 
与此同时，对于无专业数据支撑的只有主观描述的测评，其在产品描述时往往采用的是没有实质意

义的营销话术，以图激起消费者非理性的消费冲动，其实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对于此类测评消费

者应当更加慎重。部分有数据支撑的测评方往往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其测评往往具有科学性、公正性，

消费者应当在独立判断的基础上，合理借鉴部分测评方的有效建议，时刻坚持商品价值与自身需求的有

效结合，而不要冲动消费、盲目消费。 
较于平台投诉，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具有更为显著的有效性。以个案事实为依据的司

法裁判，能够在惩治违法测评主体及商家的同时，强化对消费者正当权利的有效保护。消费者要不断提

升自身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了解和掌握可供维权的相关法律知识，当测评主体或商家侵

害其合法权益时，积极运用法律手段维权。 

4. 结语 

第三方测评作为一种自治属性鲜明的民商事行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挖掘了第三方测评存在的机制漏洞和运行困境，结合数据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三方测评”作为一

种尚处于发展初期的新业态，存在着缺乏客观科学测评标准、疑似虚假测评现象频出、存在“以商养测”

现象等多方面问题。作为应对，文章以多主体合力规范为对策指针，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个角度入

手，从司法规制、行政监管、平台审核、消费者自主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有效的建议，意旨在于促进“第

三方测评”良好发展，以期通过“第三方测评”对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影响传导，在保障消费者权益的

同时，充分激活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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